
 

 

  
 
 
 

 

 

 

 

 

延大校发〔2022〕128号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朱卫红 
 
 

关于印发《延边大学本科学分制 
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 

全校各部门： 

《延边大学本科学分制管理办法》已经 2022 年 6 月 8

日第 12 次校长办公会讨论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认真遵照

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 

附件：延边大学本科学分制管理办法 
 

延边大学 

2022 年 6月 8 日 
 
 
 

延边大学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2022年 6 月 24日印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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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延边大学本科学分制管理办法 

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（教

育部〔2017〕41号）文件精神，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，

促进学生自主成才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，适应全面实施学分

制改革要求，制定本管理办法。 

第二条 学分制是以选课制为基础，以学分和平均学分

绩点作为衡量学生学习状况的计量单位，并实行弹性学习年

限的教学过程和学籍管理的一种教学管理制度。 

第三条 学分制的实施旨在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与积

极性，增加学生在学习上的自主权，实现因材施教，促进学

生个性发展。 

第二章 学期设置及学时与学分 

第四条 学校实行三学期制，每学年设置春、秋两个长

学期和一个暑期学校。长学期共 18 周，其中教学 16 周，考

核 2 周；暑期学校共 5周，其中教学 4周，考核 1 周。 

第三章 开课、选课 

第五条 严格按照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开设课程，如需调

整，须由专业主任提出申请，经开课学院（部门）审核，报

教务处批准备案。具体办法参见《延边大学本科生开课、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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课和免听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。 

第六条 学生以专业培养方案为依据修读课程，可在本

科指导教师的指导下选修课程。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/设计

安排学期除外，学生在每学期修读的学分原则上控制在

20-25 学分，最低不能低于 15 学分，且每学期重修课程的

总门数不得超过 5 门。 

第七条 学生须在选课通知中规定的选课时间内选择下

一个学期修读的课程（含重修），并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补、

退选课，逾期不予办理。具体办法参见《延边大学本科生开

课、选课和免听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。 

第四章 课程考核与成绩记载 

第八条 学生应参加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和各种教育教

学环节（以下统称课程）的考核，考核成绩记入成绩单。 

第九条 课程考核成绩原则上由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组

成，成绩构成比例按课程教学大纲执行。若一门课程多次修

读，则记最高成绩。 

第十条 学生须参加已选课的课程考核，否则课程考核

成绩按零分记；未进行选课参加课程考核的，成绩不予记载。

考核通过（60 分或及格以上），方能取得相应学分和绩点。 

第十一条 课程考核方式分为考试和考查。各种考核成

绩与绩点的对应关系参照《考核成绩与绩点关系表》。 

第十二条 考核成绩与绩点的对应关系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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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核成绩与绩点关系表 

 

为更好地反映学生的总体学习质量和效果，学校采用平

均学分绩点作为成绩评价指标。平均学分绩点=Σ（课程绩

点*课程学分）/Σ学分，Σ课程学分为所修课程学分之和，

Σ（课程绩点×课程学分）为所修课程学分乘以该课程绩点

之和。 

第十三条 成绩记载 

（一）无故旷课累计超过课程学时数的三分之一者，或

作业、实验完成量少于规定的三分之二者，均不得参加该课

程的考核，课程考核成绩按“0”分记； 

（二）旷考、无故不提交试卷或考试违纪者，课程考核

成绩按“0”分记。任课教师录入成绩时，须注明“旷考”

或“舞弊”字样； 

（三）因退学等情况终止学业者，对其在校学习期间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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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读的课程及已获得学分予以记录； 

（四）学校出具学生成绩证明时，若一门课程修读两次

或以上，将标注“重修”； 

（五）参军入伍退役复学或入学者，学业保障细则详见

《延边大学征兵激励政策》。 

第十四条 学生对课程成绩有异议者，可在成绩公布之

日起 90 日内向开课单位申请复查，由开课单位组织专家对

异议事项进行调查后给出明确答复。每门课程成绩每人复查

以一次为限。核实后确定成绩有误，任课教师应在复查结束

后三个工作日内提出成绩更正申请，经开课单位同意，交至

教务处审核后予以认定。 

第五章 缓考和重修 

第十五条 因故不能参加课程考核的学生，应在考核前

通过“教学一体化服务平台”申请办理相关科目的缓考手续

考核结束后除突发疾病或意外事故者外，不予以办理缓考手

续。具体办法请参见《延边大学本科生考务管理规定》。 

第十六条 对于考核成绩不及格的课程，学生认为需要

深入或巩固学习的、可申请重修相应课程。具体办法参见《延

边大学本科生开课、选课和免听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。 

第六章 主修课程的免修和免听 

第十七条 理论课免修。平均学分绩点达到 4.00（含）

以上，自学达到课程要求者，可在教学第一周向其开课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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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出相应课程免修申请，经开课部门批准后，于教学第二周

参加免修考试，取得 75分（含）或“中”（含）以上成绩者

可予免修，按免修考核取得的成绩记载。考试未通过者，须

正常选课修读。思想政治理论课、实验课、实践教学环节课

程等不得申请免修。每名学生每学期免修课程不得超过 2

门。 

第十八条 理论课免听 

（一）平均学分绩点达到 3.50（含）以上，自学达到

课程要求者，可于教学第一周提出课程免听申请，每名学生

每学期免听不得超过 2门课程。 

（二）在校生因课程时间冲突等特殊原因确需申请重修

课程免听者，可于教学第一周内提出免听申请。若任课教师

不同意学生免听重修课程的申请，学生可于规定的选课时间

内在“教学一体化服务平台”退课或改选其他课程。 

第十九条 获准免听课程的学生，须按照任课教师教学

安排及要求，完成平时作业、测验、考试及论文等相关教学

活动。具体申请办法参见《延边大学本科生开课、选课和免

听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。 

第七章 学业预警 

第二十条 学业预警是学校对学生每学期的学习情况进

行统计分析，对学生发生的学业问题进行必要的提醒和警示，

并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的防范、帮扶和补救措施，学校帮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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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查找问题产生的原因、端正学习态度、改进学习方法进

而促成学业顺利完成的一种危机干预制度。 

第二十一条 学业预警类型及流程 

（一）警示 

教学第一周，由学院向前一学期平均学分绩点低于

1.50 的学生下达学业警示，约谈学生，对其进行学业提醒

和警示教育，并做好谈话记录和存档。 

（二）警告 

教学第一周，由学院向平均学分绩点连续 2次低于 1.50

的学生下达学业警告，约谈学生，对其进行学业提醒和警告

教育，并做好谈话记录和存档。 

（三）降级处理 

教学第一周，由学院向平均学分绩点连续 3次低于 1.50

同时学习年限内可以完成学业的学生下达降级处理通知，并

在教学第二周内向教务处提交“降级处理请示”。 

（四）退学处理 

教学第一周，由学院向平均学分绩点连续 3次低于 1.50

同时学习年限内无法完成学业和平均学分绩点连续 4 次低

于 1.50 的学生下达退学处理通知，并在教学第二周内向教

务处提交“退学处理请示”，学校根据《延边大学本专科生

管理规定》予以退学处理。 

第八章 辅修、跨校修读和结业生修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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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二条 学生入学后第二年可申请修读辅修专业。

辅修专业相关事宜及要求等，可参见《延边大学辅修专业管

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。 

第二十三条 学生根据校际协议到其他学校交流学习，

在外校取得的成绩与学分予以置换。赴国内学校交流学习时，

采用一对一课程置换；赴境外学校交流学习时，根据《延边

大学赴境外交流学习本科生管理规定》相关内容进行成绩置

换。 

第二十四条 已获得延边大学本科结业证书，且未超过

学习年限，在离校期间无违法行为的结业生可返校修读课程，

如在学习年限内达到培养方案规定的毕业要求，可申请毕业。

具体规定参见《延边大学本科生结业后返校修读课程管理规

定（试行）》。 

第九章 附则 

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 2020级本科生起执行，其他年级

仍按原有的相关管理规定执行。 

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由学校授权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
 

 
 


